
附件 2 

执法音像记录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指导执法人员规范文明使用执法音像设备，

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有效减少行政争议，

保障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结合水利执法工作实际，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水行政执法人员在开展《浙江水利系统行政执

法全过程音像记录事项清单》所列执法事项时，应当使用执

法音像设备进行音像记录。 

第三条  水执法人员在使用执法记录设备之前，应当对

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无故障，主电池和备用电池电量充

足，并按照当前日期时间调整好设备时间 

第四条  使用执法音像设备进行记录时，语音、录像应

同步摄录，确保视听资料全面、客观、合法、有效。 

第五条  使用执法记录音像设备进行记录时，执法人员

一般应事先告知当事人本次执法过程将全程音像记录，并文

明规范使用执法行为用语。 

第六条  执法音像设备的使用机构负责设备的日常管

理、维护，执法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

妥善保管配备的执法记音像记录设备，严禁违反使用说明书

要求操作执法记录设备，严禁私自转借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 



第七条  使用执法音像设备的执法人员，负责对执法音

像设备录制的视听资料逐日逐案进行存储，按日整理成影像

资料集中交由执法机构确定的人员归档保存。 

第八条  对执法记录音像设备录制的视听资料应采取

输入数据库保存等方式完整留存，任何人不得对原始记录的

数据进行删节、修改。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执法记录

的内容。 

第九条  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执法记

录信息，应当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和权限进行管理。 

第十条  纪委、监察委等部门因工作需要查阅视听资料

的，应当予以配合，并由保管人对查阅人、查阅事由、查阅

时间等情况进行登记。 

第十一条  不按规定进行执法音像记录、私自使用、处

理、公开执法音像记录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

究责任。 

第十二条  本制度从印发之日开始执行。 
  

 

 


